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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公司《未来三年（2022-2024 年度）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》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规则》以及《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

立场，经审慎分析，在事前知晓并认真审阅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年度第八

次会议（临时）审议的议案后对公司《未来三年（2022-2024年度）股东分红

回报规划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公司《未来三年（2022-2024 年度）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》是在综合考

虑公司发展战略规划、行业发展趋势、股东意愿、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

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。 

二、公司建立了对投资者持续、稳定、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，增强了

公司分红政策的透明度，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，切实维护了公

司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三、公司审议上述股东回报规划的董事会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将公司《未来三年（2022-2024 年度）股东分红回报规划》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http://www.avic.com.cn/images/中航工业视觉识别手册（2009基础版）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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